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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厦门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管理办法》 
政策解读 

 

一、政策概述 

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交通需求迅速增长，城市道路交通

形势日益严峻，交通管理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，而解决这

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利用开发与交通系统的协调发展，为

此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405 号）、《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》等法律

法规均明确要求各个城市做好交通影响评价工作，从源头调

节控制交通需求并提出交通配套交通对策。 

2006 年以来，我市分别出台《建设项目编制交通影响分

析的实施意见》（厦府[2006]362 号文批复）、《建设项目交通

影响评价规划指引》（厦门市规划局规划指引[2013]市政 001

号文）等交通影响评价政策文件，但以往政策重在要求项目

建设方案阶段的交通影响分析。2015 年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

道路交通管理情况进行视察调研，提出了《关于我市交通管

理情况专题视察调研报告》（厦常办〔2015〕142 号），要求

尽快出台新的配套政策，改变“先审批、后交评”传统，将交

通影响评价制度落实到位。 

鉴此，为贯彻上位政策要求，市规划委充分借鉴国内其

他城市相关经验，编制《厦门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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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并征求多方意见，2017 年 2 月 18 日市政府以厦府

【2017】34 号文批准实施。 

二、政策解读 

本办法依据相关法规及住建部《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

技术标准》（CJJ/T141-2010），充分吸收了国内先进城市交

通影响评价的相关经验，建立“先交评、后审批”制度，并与

多规合一审批制度做好对接，确保交通影响评价的科学合理

性与可操作性，具体方案如下： 

（一）合理确定交通影响评价编制范围 

根据厦门近年来土地出让与开发地块情况，按城市中心

区、其它地区进行分区，根据交通影响评价开展率目标，合

理确定了住宅类项目及商业、服务、办公类项目、公建类项

目、交通设施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阈值。 

（二）与多规合一审批制度明确开展阶段与组织主体 

结合多规合一工作流程，规定划拨用地项目在可研编制

阶段（或方案设计阶段）、出让用地项目应在图则编制阶段

同步开展，改变以往在项目建设方案阶段才开展交评的被动

情况，确保“先交评、后审批”，把交评制度贯彻好、落实

好，实现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的有机统一。 

此外，本办法明确了各类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组织主

体，即：划拨用地项目由建设单位委托编制，出让用地项目

由前期工作责任单位委托编制，改扩建项目由建设单位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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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策划委托编制，结合建设方案进行的交通影响评价

由建设单位委托编制，涉及重大交通设施及大型公建项目的

片区可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编制。 

（三）编制单位要求 

为保障交通影响评价成果的科学性，提出与交通专业相

关的城市规划、工程设计、工程咨询乙级及以上资质的交评

中介机构资质要求。 

（四）审查程序与交评效力 

根据多规合一项目审批办法，本办法提出划拨用地项目

交通影响评价应在可研联评联审前（或方案设计审查前）、

出让用地项目应在规划条件批复前、改扩建项目应在规划条

件核定前完成审查，经技术审查确定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

价结论作为交通承载力分析成果纳入建设项目规划条件。 

此外，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及论证意见中在项目用地范围

内的事项，应当由建设单位落实；项目用地范围外建议组织

实施的交通改善措施，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通过多规合一

平台推动实施，并作为片区交通规划编制、交通改善措施实

施的重要依据。 


